
 

 

 

 

 

 

 

 

 
 

中國代表處註冊及維護指南（6） 

代表處聘用中國籍工作人員 

 

代表處，又稱常駐代表機構，無權直接聘用中國籍工作人員，只能委託當地有資質的外事服務公司

或當地政府部門指定的其他機構聘用。外事服務公司會直接與中國籍個人簽訂勞動合同，負責向中

國籍工作人員發放工資薪金並按月繳存社會保險費及住房公積金。 

 

外事服務公司會與代表處簽訂一份服務合同，根據該服務合同外事服務公司會將中國籍工作人員外

派到代表處工作。因此，從法律意義上講，代表處的中國籍工作人員與代表處之間並無直接的雇傭

關係，二者之間是一種勞務關係，外事服務公司與中國籍工作人員之間的關係才是雇傭關係。 

 

由於代表處不是其中國籍工作人員的雇主，因此，代表處不直接受中國勞動法的管轄。在實踐中，

代表處通常自認為系其中國籍工作人員的雇主，因而應依據中國勞動法處理與其中國籍工作人員的

關係。然而，由於代表處的特殊地位，代表處無權或沒有能力履行雇主的法定義務。例如，代表處

不能直接為其中國籍工作人員購買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相反，外事服務公司則可以為其提供前

述服務。同時，外事服務公司還應直接負責解決與代表處中國籍工作人員的勞動爭議。外事服務公

司有權依據其與代表處簽訂的服務合同要求代表處支付其依法應向中國籍工作人員支付的款項。 

 

外事服務公司與代表處簽訂的服務合同一般包含以下條款： 

1、雙方的權利和義務 

2、派遣員工的使用和解除使用 

3、合同費用及結算 

4、違約責任 

5、合同的終止 

6、爭議的解決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煩請您流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

列方式與本所聯繫：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電話： +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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